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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消费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《消费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》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5年国

家标准制修订项目（国标委发〔2025〕47号），计划号是20254899-T-469

，由全国消费品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 508）提出并归口，

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。 

（二）修订背景 

消费品追溯体系是保障消费品质量安全、落实生产经营主体责任

、强化市场监管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支撑。随着我国消费品

产业规模持续扩大、供应链链条不断延伸、电商与跨境电商快速发展

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、全链条溯源监管、数据安全与信息互通等

需求日益迫切。 

原 GB/T 39017-2020《消费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》实施以来，在

规范消费品追溯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，但面对数据安全管理

、重点消费品优先追溯、跨平台数据互通、电商与跨境电商追溯、高

风险产品全程追溯等新场景、新要求，原有标准在原则设定、系统要

求、数据管理、平台对接等方面已难以完全适配当前监管与产业发展

需要。 

为进一步完善消费品追溯标准体系，强化追溯全流程闭环管理，

提升追溯体系的安全性、唯一性、导向性与互联互通水平，更好支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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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费品质量安全提升行动与智慧监管，亟需对原标准进行修订，优化

技术内容、补齐制度短板、增强标准适用性与可操作性。 

（三）起草过程 

2026年3月20日，SAC/TC 508发布征集通知，面向社会公开征集《

消费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》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与起草专家。 

2026年5月7日，经单位申报、专家遴选与技术论证，正式成立标准起

草组，确定牵头单位与参与单位，明确任务分工、研制计划与时间节点。 

2026年5月，起草组按照分工开展工作：系统梳理原标准实施情况、

国内外相关法规与标准文本；深入调研消费品生产、流通、电商、物流、

监管等环节追溯实践；聚焦数据管理、安全保障、重点品类优先追溯等关

键问题开展专题研讨；对照国家关于重要产品追溯、数据安全、个人信息

保护等政策要求，对标准框架与技术条款进行逐项修订、补充与完善。 

2026年5月29日，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修订与完善，形成《消费品

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及相关编制说明材料。 

（四）起草组组成及任务分工   

本标准起草组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、

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中国质量检验检测科学研究院、国家市场监

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、望江县众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

西安交通大学、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组成。各单位任务分工

见表1。 

表1 标准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及任务分工 

序号 单位名称 推荐起草人 标准起草分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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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编制的原则、依据及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1.合规衔接原则。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法

律法规，与重要产品追溯、消费品安全相关国家标准协调统一。 

2.问题导向原则。针对原标准短板与行业痛点，重点强化数据管

理、安全保障、断链处置、重点品类优先追溯、跨平台互通等内容，

提升标准针对性。 

3.安全底线原则。突出追溯数据安全、个人信息保护、商业秘密

脱敏，坚守质量安全与信息安全双重底线。 

（二）编制依据 

1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
刘春卉、高晓红、

陈倩雯、许丽丹 

牵头研制、总体协调、标准框

架设计、编制说明撰写 

2 
国家认证认可监督

管理委员会 
杨冬 

追溯与认证认可衔接、监管政

策支撑、标准条款论证 

3 
江西省质量和标准

化研究院 
刘建军 

地方实践调研、条款适用性验

证、流程与实施章节编制 

4 
中国质量检验检测

科学研究院 

刘霞、刘妍、靳

宇、石江雨 

检验检测数据融合、数据质量、

高风险产品追溯技术支撑 

5 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

总局认证认可技术

研究中心 

杨泽慧 
追溯平台架构、数据互通、监

管信息化与召回协同技术研究 

6 
望江县众堰生态农

业发展有限公司 
王磊 

提供企业实践经验反馈，参与

文件管理要求部分 

7 西安交通大学 蒋彦甫 
负责追溯技术理论研究，参与

标准技术条款论证与优化 

8 
中国国新控股有限

责任公司 
徐银槚 

参与追溯体系产业化应用研究

、参与文件管理要求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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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法律法规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。 

2.基础标准。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。 

3.相关标准。GB/T 38155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术语》、GB/T 

38159-2019《重要产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用要求》、GB/T 36061-2018

《电子商务交易产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》、GB/T 36431《消费品分类

与代码》等。 

4.政策文件。国家关于消费品质量安全提升、重要产品追溯体系

建设、数字安全与监管信息化相关政策要求。 

（三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

1. 标准框架结构 

本标准包括9个部分。具体结构如下： 

1) 范围 

2)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3) 术语和定义 

4) 原则 

5) 要求 

6) 流程 

7) 系统与平台 

8) 实施 

9) 参考文献 

2. 标准适用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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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规定了消费品追溯体系的原则、要求、流程、系统与平台

和实施。 

本文件适用于消费品领域供应链中全过程及任一阶段的追溯体

系的设计和实施。 

3. 标准主要技术点说明 

1）术语与定义。沿用并规范采用 GB/T 38155-2019、GB/T 

35248-2017 等基础术语，明确消费品、追溯体系、追溯系统、追溯

管理平台、追溯服务平台、追溯单元、供应链等核心定义，保证术语

统一、理解一致。 

2）原则。本标准相较于原标准作出重要调整，删除动态性、经

济性两项原则，新增安全性、导向性原则，与保留的开放性、完整性

、唯一性共同构成五大核心原则，更加突出数据安全保护与重点消费

品优先追溯的导向要求，更贴合当前监管与产业需求。开放性原则强

调共建共享、数据互通、多体系融合。完整性强调覆盖全供应链，保

障信息真实、连续、便捷。安全性要求符合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

，防篡改、防泄露、脱敏处理。唯一性强调追溯单元唯一编码标识，

统一技术、不可篡改。导向性强调聚焦重点消费品，优先全链条追溯

，实现来源可查、去向可追、责任可究。 

3）要求。本章为本标准核心章节，本标准在原标准基础上进行

优化，进一步完善一般要求与追溯系统要求，明确追溯信息链条衔接

、信息共享、断链处置等核心规则，细化电商与跨境电商、高风险产

品物流仓储等场景化要求，同时新增数据管理要求，对数据采集范围

、数据质量、数据存储与安全保护作出系统规定，优化人员设施与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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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管理要求，强化追溯体系运行的人员、设施与制度保障，整体要求

更全面、更具针对性。 

4）流程。规定一般追溯流程，明确供应商、生产、物流仓储、

销售、电商平台、消费者、召回等各环节追溯要点，形成闭环追溯路

径，支撑问题产品快速定位与召回预警。 

5）系统与平台。明确追溯体系由追溯系统、追溯服务平台、追

溯管理平台构成；按消费品品类细分追溯系统类型，按层级与功能划

分平台类型，要求覆盖设计到回收全环节。 

6）实施。从制定追溯计划、人员与培训、追溯演练、评价与改

进四方面，为企业建立、运行、优化追溯体系提供完整实施路径，保

障追溯体系有效落地与持续提升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工作 

本标准为指南类管理规范，属于通用性、基础性的管理类标准，

侧重于追溯体系的框架设计、原则要求、流程规范、平台架构与实施

路径，不涉及产品性能指标、检测方法、定量限值及仪器设备参数等

需要通过试验室检测、现场试验、型式检验等方式开展的技术性验证

内容。 

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，或者与测试的

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

不涉及。 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

本标准为修订原有标准，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 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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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协调一致，形成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 

无。 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 

无。 

九、对实施本标准的建议  

本标准为修订推荐性国家标准，建议发布后3个月实施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 

无。 

 

 


